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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。建立门诊病历，及时记录门诊诊疗情况。

（三）对上述经批准在门诊部进行检查或治疗的，其符合规

定的在限额标准以内的医疗费用，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统一按 90%

比例支付。其限额标准为：恶性肿瘤病人在门诊复查 1500 元（在

年度限定次数内）、门诊化疗 5000 元、门诊放疗 15000 元；泌尿

系结石病人门诊碎石治疗 1200 元。超出限额标准的费用由患者全

额自付。在门诊检查和治疗属个人按比例自付的费用纳入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补助和居民大病补助范围。

（四）恶性肿瘤患者需在门诊复查的，复查次数按下列规定

执行：放化疗结束后 2 年内的，每年最多复查 4 次；2-5 年的，每

年最多复查 2 次；5 年以上的，每年最多复查 1 次。超过规定次数

的，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。复查原则上在其实施放化疗的医疗

机构进行。

（五）上述门诊医疗属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实行按项目结算。

结算时，医疗机构将《襄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申请表》、门

诊病历、费用清单、检查报告单、治疗单等报医保经办机构审核。

不合理的检查、治疗及收费，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并按有关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（六）上述在门诊进行诊治的病例纳入对定点医疗机构住院

医疗费用总量控制考核范围。

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4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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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襄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申请表
医院名称： 科室：

姓名 性别 年龄 医保证号

参保单位 门诊诊断

申请门诊医疗类别：

简要病史：

门诊诊疗方案：

检查项目：

治疗项目：

门诊医疗起始时间： 年 月 日 计划门诊医疗天数： 天

申请医生签名： 年 月 日

参 保 人 员 身 份 确 认

经治医生或接诊护士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医保办工作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医疗保险机构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作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主要依据，在病人门诊医疗前填写。


